
关于校外人员劳务报酬网报填写及发票开具事项的

提示性公告

（2023-1）

为方便广大教职工熟悉校外人员劳务报酬报销流程、准确代开劳

务报酬发票和快捷报销，现将该事项涉及的相关问题提示如下：

一、校外劳务人员劳务报酬网报填写步骤

1、点开网报“薪酬报销”系统，再点击“校外人员劳务申

报管理”中“ 校外劳务人员信息采集”，在其页面最下方点

击“新增”填写个人劳务信息，将其填写完整并“保存”。

2、其次点击“校外人员劳务申报录入 ”，填写摘要、选择

财务项目编号、填写校外人员“证件号”、“姓名”、“单位”、

“银行卡号”，点击“试算税”，输入实发金额，然后系统会

自动生成“发放金额”（包含个人所得税）。再点击其页面最

下方“提交”键，并打印所生成的薪酬报销单。

二、代开校外人员劳务报酬发票相关准备资料

提供学校开票信息、校外人员身份证复印件、联系电话、

代办人员本人身份证原件、公务卡。

三、如何确定索取劳务报酬发票金额

1、在开具劳务报酬发票时开票金额为：“发放金额数（包含

个人所得税）”+“增值税（发放金额数*1%）”。增值税税率

跟随国家税务总局政策调整而相应调整，目前增值税税率为

1%。例如：支付给专家的讲课费是税后 3000 元，薪酬系统上

生成的发放金额（含个人所得税）是 3550 元(点击“试算税”

输入实发金额 3000 元系统会自动计算)，开票金额则应为 3550

元+3550 元×1%=3585.5 元。

2、代办人员使用公务卡向市税务局缴纳增值税及相关税

费，并索取完税凭证作为报账依据，填写网报日常报销单并打

印。



四、报销注意事项

1、生成的薪酬报销单与相对应缴纳税费的日常报销单必

须同时报销。

2、各部门负责人在授权费用时，劳务报酬费（含个人所

得税）授权到申报系统，税费授权到报销系统。

3、开票金额和薪酬系统生成的发放金额不同。开具校外

人员劳务报酬发票、缴纳税费地点在市税务局办税大厅（行政

二区市民之家）。

计划财务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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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：操作流程图



校外人员劳务报酬报销流程图（薪酬申报系统）







缴纳税费报销流程图（报账系统--日常报销）








